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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13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2014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公告披露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管理部于 2015 年 1 月 22

日发来《关于对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中小板关注

函【2015】第 16 号），对我公司公告内容重点关注了如下问题： 

1、公司 2014 年亏损的具体原因； 

2、修正后的净利润与前次业绩预计产生较大差异的原因； 

3、请说明控股股东子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是否触及转让协

议的相关违约条款，并说明截止目前该交易的进展情况； 

    4、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它事项。 

针对《关注函》提出的问题，我公司逐一进行说明和披露如下： 

1、公司 2014 年亏损的具体原因； 

（一）、宏观经济环境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2014 年新疆地区经济增长放缓，整体经济环境并不乐观。 

自 2009 年以来，在中央的号召和调配下，各省市及中央各部门



纷纷给予新疆较大的援建支持。在此背景下，新疆地区前几年的固定

资产投资保持较大增速，给新疆整体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拉动作用。

但随着各地州援建项目逐步完成，这一方面的固定资产投资在 2014

年暂时有所下降。而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对新疆地区构成了长期

利好，但在短期内，尚无具体政策推出，没有迅速填补前几年援疆建

设完成后形成的空白。 

同时，受到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新疆地区的经济形

势也显现出发展乏力的情况。新疆是我国的资源大省，拥有丰富的煤

炭、石油及其他多种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前些年吸引了众多国有、

民营经济涌入开发。但这一领域具有十分明显的周期性，受到国际、

国内宏观经济的影响，2014 年包括煤炭、石油、电力领域央企在内

的众多投资商纷纷延缓甚至停止了在新疆地区的开发投入。同时，宏

观经济增长乏力也影响到钢铁、铝、PVC 等众多产品的需求，而这

些产品是前几年新疆地区投资额较大、增速迅速的投资领域，但在

2014 年这方面的投资几乎陷入停滞。而钢铁、水泥等领域产能已然

过剩， 2014 年新疆地区该领域的投资基本停滞。而这些行业的衰退

进而又影响了焦炭、石灰、烟煤等诸多行业的发展和投资增长。 

此外，受到新疆特殊形势的影响，疆内民营资本投资呈现观望态

势，投资额锐减。进一步加重了新疆地区 2014 年的增长放缓的情况。 

受到上述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新疆地区 2014 年，特别是下半

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不利的发展局面，根据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

队的统计，2014 年上半年，新疆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与上一年同期相



比上涨 1.2%，但分季度看：一季度上涨 3.1%，二季度则下降了 0.7%。

2014 年上半年，建筑安装、装饰工程价格同比上涨 1.6%，其中，一

季度同比上涨 4.1%，二季度同比下降 0.9%。在建安工程费中，人工

费、机械使用费价格继续保持上涨。（《2014 年上半年新疆固定资产

投资价格简析》，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 

根据新疆统计局的统计，2014 年前三季度新疆固定资产投资增

速放缓，房地产投资高位回落。前三季度，新疆地区虽然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仍居全国前三位，但由于受经济增长放缓、市场需求不足等影

响，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一些回落。一是新开工项目减少，二是投资到

位资金持续下滑。一些产能过剩行业投资大幅下降。前三季度，新疆

地区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 2.4%，为五年来最低涨幅。截至

2014 年三季度末，新疆地区整个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连续 29

个月出现负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的减缓导致钢结构市场需求大大滑落，而市场需求

的减少加剧了原本就十分激烈的市场竞争，众多钢结构企业瓜分日益

缩小的蛋糕；同时，低端无序的价格竞争愈演愈烈，部分中小钢结构

企业动辄压价倾销，使得整个建筑钢结构市场边际利润不断下降，这

对财务核算及内部运营均规范操作的企业的利润打击尤为重大，使得

包括本公司在内的一些规范运营的企业不得不放弃相当部分的业务。

因此，公司 2014 年钢结构业务量减少，钢结构业务毛利率下滑，对

公司整体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单位：元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钢结构业务收入 433,613,314.54 458,250,056.79 

钢结构业务成本 429,879,669.35 406,487,014.13 

钢结构业务毛利 3,733,645.19 51,763,042.66 

钢结构业务毛利率 0.86% 11.30% 

由 上 表 可 以 ， 2014 年 度 公 司 实 现 钢 结 构 业 务 收 入

433,613,314.54 元，较 2013 年度的 458,250,056.79 元减少了

24,636,742.25 元。而受市场萎缩导致竞争更趋激烈、人力成本上升

等因素的影响，2014 年度钢结构业务毛利率大幅下滑，由 2013 年度

的 11.30%下降至 0.86%，钢结构业务实现毛利较 2013 年度大幅减少

了 48,029,397.47 元，导致公司经营业绩大幅下滑。 

（二）客户资金吃紧，公司应收账款大幅增加 

由于宏观经济形势不好，银行普遍惜贷，导致整体实体经济中实

际利率居高不下，诸多企业资金吃紧；而且本公司的部分客户所处行

业处于衰退境地，陷入亏损，资金压力更大。在此背景下，公司的应

收账款催收难度与日俱增。部分客户推迟结算和支付，导致公司年末

应收账款余额以及账龄结构均超过预期，使得计提的坏账准备大大增

加，严重影响了整体盈利情况。 

最近三年，公司钢结构行业应收账款及坏账准备对比如下： 

                                                          单位：元 

账龄 

2012 年期末余额 2013 年期末余额 2014 年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账面

余额 
坏账准备金额 

应收账款账面

余额 
坏账准备金额 

应收账款账面

余额 
坏账准备金额 

1 年以内 160,437,249.08 8,021,862.45 136,021,758.64 6,801,087.93 100,486,191.92 5,024,309.60 

1－2 年 34,872,794.12 5,230,919.11 80,327,770.19 12,049,165.53 83,148,659.56 12,472,298.93 

2－3 年 10,633,755.16 3,190,126.55 22,160,545.04 6,648,163.51 75,378,279.08 22,613,483.72 



由上表可知，2012 年末、2013 年末、2014 年末公司应收账款余

额逐年增加，且 2014 年 1-5 年期应收账款余额均大幅增加，导致公

司 2014 年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大幅增加 2,271.33 万元，对 2014 年经

营业绩产生大幅影响，导致公司经营业绩进一步下滑。 

（三）新疆地区建筑、建材类上市公司 2014 年业绩普遍下滑 

新疆地区 2014 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放缓，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新疆建筑、建材类上市公司 2014 年普遍出现业绩增长乏力甚至严重

下滑的情形。2014 年前三季度，新疆建筑、建材类上市公司前三季

度经营业绩与 2013 年同期对比情况如下： 

上市公司名称 
2014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较

上一年度增长率 

2014 年前三季度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较上一年度增长率 

000877.天山股份 -17.19% -96.30% 

600425.青松建化 12.37% -1097.52% 

600581.八一钢铁 -9.42% -1279.19% 

600888.新疆众和 28.72% -363.62% 

002302.西部建设 21.40% -28.04% 

002307.北新路桥 13.53% -85.73% 

600545.新疆城建 63.14% -62.71% 

由上表可知，2014 年前三季度新疆建筑、建材类上市公司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出现不同程度下滑。

其中，青松建化已经预告 2014 年净利润较上一年度下降约 85%；新

疆众和已预告 2014 年亏损 5.3 亿元—5.7 亿元。 

3－4 年 3,391,196.39 1,695,598.20 6,020,926.49 3,010,463.25 10,913,018.40 5,456,509.20 

4－5 年 1,680,334.07 1,344,267.26 1,590,995.28 1,272,796.22 7,354,042.98 5,883,234.38 

5 年以上 2,977,786.61 2,977,786.61 1,492,210.07 1,492,210.07 2,537,373.63 2,537,373.63 

合计 213,993,115.43 22,460,560.18 247,614,205.71 31,273,886.51 279,817,565.57 53,987,209.47 



 

2、修正后的净利润与前次业绩预计产生较大差异的原因； 

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25 日披露的《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

计：公司 2014 年 1-12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盈利 125 至

200 万元。2015 年 1 月 13 日，公司公告 2014 年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预计 2014 年 1-12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盈利-7,000 至

-8,000 万元,修正后的净利润与前次业绩预计产生较大差异,主要系: 

（一）、2014 年第四季度公司订单数量大幅下滑，远超过公司预

期 

受宏观经济环境不利及新疆地区安全问题等因素的影响，新疆地

区建筑钢结构市场需求严重下滑，竞争极其激烈且呈现无序的态势。

公司部分潜在客户推迟了投资，部分订单由于价格竞争过于激烈使得

公司不得不放弃，从而使得公司原先预计能够获取的订单流失，2014

年第四季度公司钢结构业务量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具体情况如下

表： 

年度 订单金额（元） 较上年增+加-幅度 产量（吨） 较上年增+加-幅度 

2013 144,256,573.91 — 21,612.46 — 

2014 57,162,431.36 -60.37% 9,415.22 -56.44% 

由上表可知，2014 年第四季度公司销售订单金额较去年同期下

降 8,709 万元，下降幅度达 60.37%，订单金额的大幅下降导致第四季

度产量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12197.24 吨，下降幅度达 56.44%。2014 年

第四季度销售订单及产量的下降幅度，远超过公司预期，导致 2014



年第四季度实际实现的销售收入远低于公司预计实现的销售收入。 

 

2014 年第 4 季度预计实

现金额 

2014 年第四季度实际

实现金额 

实际实现数与预计实现

数的差额 

主营业务收入 264,605,589.37 189,376,452.29 75,229,137.08 

主营业务成本 183,564,726.12 149,229,018.13 34,335,707.99 

主营业务毛利 81,040,863.25 40,147,434.16 40,893,429.09 

由上表可知 ,2014 年第四季度公司实际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89,376,452.29 元,较预计实现数低 75,229,137.08 元，主营业务毛利较

预计数减少了 40,893,429.09 元，进而使利润总额较原预计数减少了

40,893,429.09 元。 

（二）、应收账款催收难度增大，回款情况不理想 

受宏观经济形势及银行惜贷等影响，诸多企业资金吃紧。虽然公

司极其重视应收账款的回款，采取了将应收账款回收计入员工个人考

核的方式，加大了应收账款的回款力度，但 2014 年第 4 季度公司应

收账款的回款情况依然不甚理想，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远超公司预期。

2014 年年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达到 279,817,565.57 元，远超过公司预

期。受此影响，公司 2014 年计提坏账准备较原预计数大幅增加，2014

年公司资产损失金额达到 22,980,614.63 元，远高于原预计数

7,520,092.53 元，造成公司利润总额较原预计数减少 15,460,522.10 元。  

（三）、公司出售土地的收益未能及时实现，影响了 2014 年度业

绩预计 

公司与控股股东子公司光正置业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12 日签

订了《土地使用权及部分实物资产转让合同》。该笔交易价格 6,080

万元，2014 年 9 月 30 日资产账面价值 2,637.87 万元，减去相关税费



及清理费用 1,391.62 万元，可以形成处置净收益 2,050.51 万元。公司

预计该笔交易可以在 2014 年完成，相关收入及损益可以在 2014 年度

确认。但由于光正置业有限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未能及时取得,

导致该交易未能在 2014 年度完成，造成公司利润总额较原预计数减

少了 2,050.51 万元。 

 3、说明控股股东子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是否触及转让协议

的相关违约条款，并说明截止目前该交易的进展情况； 

公司与控股股东子公司光正置业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12 日签

订了《土地使用权及部分实物资产转让合同》。该协议约定：“经友好

协商，待转让的土地使用权以及部分实物资产交易价格为 6,080 万元；

付款方式：人民币现金或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期限（或分期付款的安

排）：本协议签订后，受让方以现金方式或银行承兑汇票于 7 日内支

付给转让方总款项的 70%即人民币 4,256 万元；办理完土地和房产转

让过户手续后，受让方一次性给转让方支付完毕剩余 30%的转让款即

人民币 1,824 万元；乙方迟延支付本协议款项，每迟延一日按应付款

的 0.1%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合同签订后，公司证券部及时将付款信息向交易对手方予以提

醒，公司财务部门也不断催促对方按约定支付首期款，但对方回应正

在申请银行贷款支付本次交易金额。 

2014 年 12 月 30 日，公司收到交易对手方光正置业《关于〈土

地使用权及部分实物资产转让合同〉交易顺延的函件》 ，主要内容

如下：“由于我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业务未能及时取得，短期内



资金周转困难，故无法按期履行首期付款义务，即按期支付人民币

4,256 万元（转让款的 70％）。同时考虑到待转让土地和房产的过户

手续办理周期较长，本年度内不能按预期时间完成。鉴于上述情况，

本次交易事项顺延至 2015 年 1 月办理，我公司承诺在 2015 年 1 月

31 日前支付首期转让款的 70%，待转让方土地和房产转让过户手续

办理完毕，立即支付合同剩余 30%的转让款即人民币 1,824 万元。”  

2015 年 1 月 14 日，公司收到对方交易款项 1，537 万元，付款

比例达 25.28%。光正置业同时告知我公司剩余 2,719 万元首付款对方

将于 2015 年 1 月 30 日前向我公司支付。 

2015 年 1 月 29 日，交易对手方已将剩余 2,719 万元的首付款汇

入我公司账户。至此，我公司已收到本次交易转让款总额的 70%即人

民币 4,256 万元，本次交易已进入“土地和房产转让过户”环节。 

鉴于本次交易所涉土地及房产在评估时处于抵押状态（详细内容

见公司 2014 年 9 月 24 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

拥有的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路 105 号的土地使

用权及部分实物资产项目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14]沪第 0702 

号）），公司将积极办理交易所涉资产的转让、过户等相关手续。 

由于交易对方未按期支付首付款，已触及合同之违约条款，公司

将就此违约行为与对方进行协商解决。 

4、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它事项。 

我公司经自查无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5、备查文件 

（1）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对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监管关注函》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 月 29 日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夊的公告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于2015年1月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2014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公告披露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管理部于2015年1月22日发来《关于对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5】第16号），对我公司公告内容重点关注了如下问题：
	1、公司2014年亏损的具体原因；
	2、修正后的净利润与前次业绩预计产生较大差异的原因；
	3、请说明控股股东子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是否触及转让协议的相关违约条款，并说明截止目前该交易的进展情况；
	4、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它事项。
	针对《关注函》提出的问题，我公司逐一进行说明和披露如下：
	1、公司2014年亏损的具体原因；
	由上表可知，2012年末、2013年末、2014年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逐年增加，且2014年1-5年期应收账款余额均大幅增加，导致公司2014年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大幅增加2,271.33万元，对2014年经营业绩产生大幅影响，导致公司经营业绩进一步下滑。
	（三）新疆地区建筑、建材类上市公司2014年业绩普遍下滑
	新疆地区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放缓，经济形势上容乐观。新疆建筑、建材类上市公司2014年普遍出现业绩增长乏力甚至严重下滑的情形。2014年前三季度，新疆建筑、建材类上市公司前三季度经营业绩与2013年同期对比情况如下：
	由上表可知，2014年前三季度新疆建筑、建材类上市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出现上同程度下滑。其中，青松建化已经预告2014年净利润较上一年度下降约85%；新疆众和已预告2014年亏损5.3亿元—5.7亿元。
	2、修正后的净利润与前次业绩预计产生较大差异的原因；
	公司于2014年10月25日披露的《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公司2014年1-12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盈利125至200万元。2015年1月13日，公司公告2014年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计2014年1-12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盈利-7,000至-8,000万元,修正后的净利润与前次业绩预计产生较大差异,主要系:
	（一）、2014年第四季度公司订单数量大幅下滑，远超过公司预期
	受宏观经济环境上利及新疆地区安全问题等因素的影响，新疆地区建筑钢结构市场需求严重下滑，竞争极其激烈且呈现无序的态势。公司部分潜在客户推迟了投资，部分订单由于价格竞争过于激烈使得公司上得上放弃，从而使得公司原先预计能够获取的订单流失，2014年第四季度公司钢结构业务量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具体情况如下表：
	由上表可知，2014年第四季度公司销售订单金额较去年同期下降8,709万元，下降幅度达60.37%，订单金额的大幅下降导致第四季度产量较上年同期下降了12197.24吨，下降幅度达56.44%。2014年第四季度销售订单及产量的下降幅度，远超过公司预期，导致2014年第四季度实际实现的销售收入远低于公司预计实现的销售收入。
	由上表可知,2014年第四季度公司实际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89,376,452.29元,较预计实现数低75,229,137.08元，主营业务毛利较预计数减少了40,893,429.09元，进而使利润总额较原预计数减少了40,893,429.09元。
	（二）、应收账款催收难度增大，回款情况上理想
	受宏观经济形势及银行惜贷等影响，诸多企业资金吃紧。虽然公司极其重视应收账款的回款，采取了将应收账款回收计入员工个人考核的方式，加大了应收账款的回款力度，但2014年第4季度公司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依然上甚理想，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远超公司预期。2014年年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达到279,817,565.57元，远超过公司预期。受此影响，公司2014年计提坏账准备较原预计数大幅增加，2014年公司资产损失金额达到22,980,614.63 元，远高于原预计数7,520,092.53元，造成公司利润总额较原预...
	（三）、公司出售土地的收益未能及时实现，影响了2014年度业绩预计
	公司与控股股东子公司光正置业有限公司于2014年9月12日签订了《土地使用权及部分实物资产转让合同》。该笔交易价格6,080万元，2014年9月30日资产账面价值2,637.87万元，减去相关税费及清理费用1,391.62万元，可以形成处置净收益2,050.51万元。公司预计该笔交易可以在2014年完成，相关收入及损益可以在2014年度确认。但由于光正置业有限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未能及时取得,导致该交易未能在2014年度完成，造成公司利润总额较原预计数减少了2,050.51万元。
	3、说明控股股东子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是否触及转让协议的相关违约条款，并说明截止目前该交易的进展情况；
	合同签订后，公司证券部及时将付款信息向交易对手方予以提醒，公司财务部门也上断催促对方按约定支付首期款，但对方回应正在申请银行贷款支付本次交易金额。
	2014年12月30日，公司收到交易对手方光正置业《关于〈土地使用权及部分实物资产转让合同〉交易顺延的函件》 ，主要内容如下：“由于我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业务未能及时取得，短期内资金周转困难，故无法按期履行首期付款义务，即按期支付人民币4,256万元（转让款的70％）。同时考虑到待转让土地和房产的过户手续办理周期较长，本年度内上能按预期时间完成。鉴于上述情况，本次交易事项顺延至2015年1月办理，我公司承诺在2015年1月31日前支付首期转让款的70%，待转让方土地和房产转让过户手续办理完毕，立...
	2015年1月14日，公司收到对方交易款项1，537万元，付款比例达25.28%。光正置业同时告知我公司剩余2,719万元首付款对方将于2015年1月30日前向我公司支付。
	2015年1月29日，交易对手方已将剩余2,719万元的首付款汇入我公司账户。至此，我公司已收到本次交易转让款总额的70%即人民币4,256万元，本次交易已进入“土地和房产转让过户”环节。
	鉴于本次交易所涉土地及房产在评估时处于抵押状态（详细内容见公司 2014 年 9月 24 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拥有的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路 105 号的土地使用权及部分实物资产项目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14]沪第 0702 号）），公司将积极办理交易所涉资产的转让、过户等相关手续。
	由于交易对方未按期支付首付款，已触及合同之违约条款，公司将就此违约行为与对方进行协商解决。
	4、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它事项。
	我公司经自查无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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